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货物类采购项目验收管理办法

〔川工程院（2022）64 号〕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学校货物类采购项目履约验收行为，加强合同的执行管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等法

规制度和学校有关文件，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校自行采购、政府采购方式采购的货物类项目的

履约验收。通过相关规定程序的验收后，方可办理账款结算、资产登记入账等手

续。

第三条 办法所称货物，是指各种形态和种类的物品，包括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低值耐用品、耗材等。

第四条 验收工作要遵循“统一领导、多方参与、相互监督、分级负责”

的原则，确保验收质量，实现验收过程公开、公平、公正。

第二章 验收组织

第五条 货物类项目验收分为初步验收和正式验收。

（一）初步验收

由项目经办部门组织。初步验收应根据采购需求、供应商响应文件、合同

等，对货物进行核对、检验，对验收所需的材料进行收集和整理，对产品的试运

行、调试等情况进行测试和记录。

（二）正式验收

1.成交金额在 5万元（不含）以内的项目，由项目经办部门组织验收。项

目经办部门及其所在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共同委派不少于 3名人员参与验收，

验收人员须为项目经办人之外的其他专业相关或工作相关人员。

2.成交金额在 5万元（含）至 20 万元（不含）的项目，由项目经办部门组

织验收。项目经办部门及资产采购与管理处（以下简称资产处）共同委派不少于



3 名人员参与验收，验收人员须为项目经办人之外的其他专业相关或工作相关人

员。监审处委派代表对验收过程进行监督。

3.成交金额在 20 万元（含）及以上的项目，由资产处组织验收，资产处委

派不少于 3名人员参与验收，验收人员须为项目经办人之外的其他专业相关或工

作相关人员。监审处委派代表对验收过程进行监督。

第六条 对于采购专业性强、参数复杂、技术水平要求较高的货物，可以

委托专业性检测机构或国家权威质量检测认证机构等第三方进行检测或鉴定。

第七条 验收未通过的，验收组应在验收报告上详细载明原因，供应商原

因造成的，责令整改或依法追究违约责任；经办部门原因造成的，纳入部门考核

内容。

第三章 入库（固）

第八条 验收合格后，验收组签署验收报告。采购过程资料、主要的初验

资料等，应作为验收报告的附件，一并上传至学校采资平台，完成入库手续。

第九条 固定资产还须履行入固手续。固定资产是指使用期限超过一年，

单位价值在 1000 元以上，并在使用过程中基本保持原有物质形态的资产。单位

价值虽未达到规定标准，但是耐用时间在一年以上的大批同类物资，作为固定资

产管理。

第四章 验收纪律与监督检查

第十条 学校监审处对货物验收进行监督，会同审计、计财、资产处等部

门不定期组织抽查，根据工作需要开展专项检查。

第十一条 各部门有关人员在资产验收过程中应严格执行本办法，如有以

下行为之一的人员，将按有关规定处理，对渎职者要根据情节轻重，依法依规追

究当事人及负责人的相应责任。

1.违反本办法规定，未按相关程序组织验收的；

2.货物到校后，未按规定进行开箱验货并作好登记的；

3.提供的验收资料不完整或有重大错误的；

4.验收组成员未到现场验收直接签字确认的；

5.与供应商串通，弄虚作假，干扰验收工作，损害学校利益的；



6.项目建设完成后，未按规定及时组织验收的；

7.项目履约与合同约定有明显出入，且未履行变更手续，在初步验收过程

和正式验收过程中均未发现并及时改正的；

8.对验收中存在的问题未及时整改的；

9.其它违反本办法及国家有关规定的行为。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二条 工程建设、零星维修、食堂物资、服务类项目的履约验收，由

学校另行制订。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资产处负责解释。


